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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司法人員須識基本法的「根」

本港法律界亟須補課

【香港商報訊】記者
林駿強報道：近年來，
本港法庭屢屢作出爭議
判決，稍早前高等法院
同意黎智英保釋更引起
各方嘩然。本報近日採
訪多位法律界重磅人
士，包括經民聯立法會
議員、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梁美芬、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陳曉峰、香港法
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
國，他們均認為法律界
人士應加深了解 「一國
兩制」 和基本法，還須
學習基本法的 「根」
——國家憲法。

被控欺詐罪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23日獲保釋，引起各界嘩然，連日來
眾多市民和團體以多種方式表達強烈不滿。昨日下午，數
名東方之珠義工社團成員到政府總部請願。創會主席何華
表示，黎智英是 「賣國賊」 ，其面對的控罪，最高可被判
終身監禁，而法官竟容許黎智英保釋，愛國愛港同胞均對
此感到憤怒。他認為法律有漏洞，令 「賣國賊」 可以胡作
非為，促請政府予以監管。 記者 崔俊良攝

今日是拆禮物日，這個聖誕
節大家許了什麼願？相信一大
共同願望，乃我們能夠盡早走

出疫困。然而，禮物不會從天而降；在對抗疫情方
面，唯有繼續堅忍自律，嚴格遵守各項防疫規定，
避免因抗疫疲勞而鬆懈意識，新一年才可迎來曙
光。

事實證明，抗疫努力不會白費。昨日新增確診數
字為57宗，已是第四波疫情以來連續第6天維持在
百宗以下，甚至降到半百水平，顯示整體疫情正慢
慢朝受控的方向發展。只要這股勢頭持續，系列
防疫控疫措施便有望放寬，經濟社會運作亦有望逐
步復常；不過，要想勢頭持續的話，大家必須堅持
自律方成，否則一切注定功敗垂成。由冬至到聖

誕，正是一個重大考驗，市民希望團圓快樂地慶祝
節日，心情是絕對可以理解的，但慶節聚會還當適
可而止，慎防樂極生悲。近日，便不幸地出現 「冬
至群組」 ，有十多人的家庭聚餐發生小型爆發；隨
潛伏期過去，恐怕類似個案會陸續增加，反映在
未來數日的新增確診數字上。特首、專家已幾乎每
天接力呼籲，市民應減少跨家庭的聚會，大家誠不
能抱持僥倖心態，包括假設自己無病徵就身體無
恙，因為不排除已在連串活動裏遭病毒感染成為隱
性患者。

自律是抗疫最重要的一環，畢竟任何政府都無資
源去百分百管控社會所有角落，確保市民時刻遵守
限聚令、口罩令等措施。所以，法治除了重在事後
懲處，也重在事前阻嚇，更加重在確立行為規範。

當局展開突擊執法，巡查有無大廈住戶違反強制檢
測令，以及有無場所違反限聚令和無牌經營，昨發
現有數十人尚未檢測，並拘捕了多名經營者和票控
顧客，行動除有效懲處違規者外，亦有助提高市民
的抗疫及守法意識，不要誤以為大時大節會寬鬆執
法。始終，病毒是不看日曆的，只要人們鬆懈下
來，就會提供可乘之機；上述執法行動既直接針對
違規者，也提醒市民必須守法自律，不要無視或忘
記遵從配合防疫控疫措施。

疫苗方面頻傳好消息，科興疫苗在土耳其的測試
錄得超過九成一的有效率，英國共逾60萬人接種疫
苗後未見任何嚴重副作用個案，凡此種種都意味
抗疫長征進入最後直路。可是，疫苗抗疫仍嫌遠水
難救近火，要完全普及接種尚須數月甚至一年時

間，加上多隻變種病毒的出現，亦恐令疫苗防疫節
外生枝。所以，至少短期來說，我們還不能一味指
望疫苗走出疫困，因此須堅持做好一切抗疫工作，
特別是自律地遵守限聚令、口罩令等措施。

尚幸，時刻戴口罩已成為香港市民的廣泛共識，
而絕大部分的食肆及場所亦配合限制令等要求；只
不過，節日之下街外人頭湧湧，家裏則仍多人聚
會，情況無疑非常不理想，不諱言是今日抗疫的重
大漏洞。試問除夕元旦之日，竟淪為疫情反覆創高
之時，我們還哪有慶節的心情？

須緊記，抗疫有賴每位市民的通力合作，唯有大
家一起堅忍自律，繼續堅守下去，我們定可迎接柳
暗花明的2021年！

更堅忍自律 迎新年曙光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近年，涉及司法覆
核的案件大增。翻查數據，1997年入稟司法覆核案件為
112 宗，到了 2019 年同類案件已高達 3889 宗，增逾 30
倍。梁美芬直言，司法覆核不應用來 「玩政治」，促請
法援署不要濫批。陳曉峰指，司法覆核已被利用作系統
化地阻止社會進程，期望司法機構多做訓練及加強把
關。馬恩國認為，法援署應找中立大律師，要打破大律
師與法援間的利益網絡。

審批濫用制度「太鬆手」
就司法覆核，本身是大律師的梁美芬表示，本港要處

理的案件本來就很多，除了與修例風波相關的案件外，
還涉及非法 「佔中」、假難民案件等。她指，應從批准
法援的程序入手，促請法援署不要濫批。

陳曉峰認為，司法覆核案件自回歸以來急升，現存司
法覆核案件中，難免被質疑審批 「太鬆手」，而且有人
利用這制度來增加政治籌碼。近年來，被外界稱為 「長
洲覆核王」的郭卓堅就不時申請司核，陳曉峰認為此人
合乎資產不過約 30 萬元的申請資格，很容易被 「做人
頭」，背後情況猶如 「集團式經營」。

馬恩國指，因審批法援一方都聽取大律師意見，往往

有些大律師專長於司法覆核。他說， 「一路批(法援)、一
路輸，這班人(指相關大律師)一直這樣 『搵食』。」他建
議法援署要找中立大律師成立委員會， 「打破大律師與
法援之間的利益網絡」。

設特別法庭處理黑暴案
另一方面，梁美芬建議本港應設立特別法庭，以專門

處理修例風波 「黑暴」等案件，可委任臨時、暫委法
官。她表示，如果案件拖很久，外界會有 「不知道法律
底線」的觀感。她舉例說，違法 「佔中」發生至今已過
了6年，當中仍有案件未判，令外界以為犯法不用承擔
後果。

她認同資深大律師梁定邦所言，司法猶如硬幣兩面，
除了司法獨立這面外，亦需市民認可。如今外界有種觀
感，是法院判案太慢，質疑 「為何不判」，這對社會的
傷害其實很大。

陳曉峰認為，可參考英國2011年處理騷亂而設立特別
法庭的情形，在本港設特別法庭，專司 「黑暴」等案
件。他說，成立特別法庭的好處是相關法官能專責處理
有關案件，而不是每次都由本身處理不同議題的法官處
理。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
道：國家 「十四五」規劃備受矚
目，本港各行各業都期待粵港澳大
灣區帶來的機遇。梁美芬認為，本
港法律界要克服中英文的語言障
礙，要以中文去說普通法，同時要
用英文說中文法律。陳曉峰寄語法
律界要了解國家政策，並作跨科學
習。馬恩國則指，粵港澳大灣區法
律執照出台，對於本港業界人士有
利。

梁美芬指，法官認識 「兩文三
語」其實很重要，因法院審理案件
時，當事人可能不懂英語，對他們
而言是一個障礙。她從1993年起就
以英語翻譯了不少中國判決；也將
本港法院的判決，從英文翻譯成中
文。她認為，各地判例殊途同歸，
本港法律界對於中國法律應了解當
中優點與不同之處，首先要克服語
言障礙。

法律界要衝出舒適圈
說到國家 「十四五」規劃，陳曉

峰指這對本港12000名律師、1600名
大律師而言是好事。他說，香港成
功之處在於本身是國際大都會、司
法獨立，是解決法律爭議的樞紐。
當下，本港法律界要衝出既有舒適
圈，了解粵港澳大灣區、 「一帶一
路」建設，幫助香港做好 「引進
來、走出去」的角色。他特別提
及，創科、創投等行業仍將帶來巨
大商機，本港業界應在做好專長的
同時，學習跨科知識，協助各界解
決問題。

馬恩國談到，港澳律師於灣區
拿到法律執照，對於頗具經驗的
香港律師頗為有利。通過考核，
港人可在灣區城市從事非刑事、
非行政法的訴訟，可當作 「內地
律師」去處理業務， 「這是一個
好的開始」，能讓本港法律界不
斷地擴充業務。

司法覆核不應用來 「玩政治」

大灣區法律執照
助業界擴業務

市民請願反對
黎智英獲准保釋

梁美芬：中央有基本法最終話語權
梁美芬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基本法是全國人大根據憲

法第31條及第62條制定的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律，可不
少反對派都不願接受這一點；而且，基本法已寫清楚中央
的權力，而反對派不時聲稱 「中央干預香港」，這實在是
十分奇怪的說法。她重申，香港的自治由中央授權，中央
擁有行使基本法的最終話語權。

被問及如何改革本港法律制度，她認為，其中一個做法
是要更新本港司法學院的法律知識。她又指，本港法律界
包括法官，除了與普通法體系的法律界人士交流外，也應
接觸內地法律界人士，以了解內地情況。

梁美芬特別指出，香港國安法已在港落實，法律界都應
了解，因為香港法庭在所難免要處理相關案例。她認同本
港法律界要就憲法、 「一國兩制」等 「補課」。

梁美芬認為，香港司法人員數目不足，不足以應付現時

案件，未來5至10年應大為增加法官人手。她建議為司法
人員提供階梯，現時於地方法院工作的人員往往很難晉
升，故吸引力不大。

陳曉峰：要訓練更多專業法官
陳曉峰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外界對於法官有種困在 「象

牙塔」、不問世事的觀感。他認為，本港要訓練更多專業
法官，而現時200至300名數目其實不足夠。他說，現時處
理 「黑暴」案件的法官，有些是暫委法官，本身專長未必
與前述案件類別有關。其實可參考內地法官課程，為司法
人員提供一條新的 「路」。他提到，現時本港司法人員要
做法官，除年資要足夠外，也需 「識人」，令外界有種
「人治」的感覺。
他強調，本港在殖民地時代，教育未必多提 「憲法」；

回歸後，即使司法人員讀識基本法，亦須學習基本法的
「根」——國家憲法。

陳曉峰續指，基本法、憲法教育，除了法官需要
外，律師也應了解更多。他說， 「一國兩制」下司法
人員不可不認識這些法律，而且要明白國家法律是以
中文為本，因此司法人員應閱讀中文原文，而不是英
文譯本。他又指，法官還要知道民情，並舉例內地法

官就會到城鎮、鄉村向人民講解法例。
另外，他認為本港長遠應將事務律師、大律師此等 「分

支」合併，這樣本港打官司將會 「快些、便宜些」。

馬恩國：法官勿成幫助罪犯的「棋子」
馬恩國大律師向本報分析指，現時本港法律制度最受外

界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判刑過輕或不入罪。部分法官或有政
治取向，而最重要是他們有否將政治取向摻入於事實判斷
之中。部分涉及保釋的案件 「走甩」事件出現棄保潛逃情
況，如禍港分子許智便是例子。

馬恩國指出，有些法官對現時政治現狀、社會狀況，對
相關人士的聯繫、動機、背景等並沒有明確的洞察， 「要
令法官明白社會現時發生的事、這些層面的人以及外國如
何在影響香港。不要讓香港法官成為幫助 『罪犯』的棋
子！」因此，讓法官接受政治知識，就社會現狀作交流，
以了解國際政治，是很重要一環。

馬恩國建議下月接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張舉能，未來
可與內地相關部門加強交流，安排懂英文的內地講者到港
講課、交流、研討，內容可關乎國際政治、國家安全等。
他說， 「公務員都要學基本法，法官為何不學一點國際關
係？」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梁美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陳曉峰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
馬恩國

本港普通法制度值得保存及珍惜，惟
法律界應了解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

法官、律師都應更了解憲法及基本
法，本港也應訓練更多專業法官。

本港法官還要了解國際政治環
境，以免在事實分析上判斷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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